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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农〔2018〕135 号

佛山市农业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市级现代
农业研究中心认定标准》的通知

各区农林渔业局（农业局）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佛山市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认定标

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向我

局反映。

佛山市农业局

2018 年 8 月 24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18057 号

佛 山 市 农 业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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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认定标准

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分为企业类和公益类，企业类主要依

托市内技术研究开发能力较强的农业企业或合作社组建，公益类

主要依托高校、科研院所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机构组建。申请组

建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在佛山市注册登记，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、科

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涉农商协会、公共服务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

社等。

（二）具有完善的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、人员管理、财务管

理、安全管理等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研究方向符合佛山农业发展需求，有明确的研究目标、

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鲜明的研究特色，具有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能

力。

（四）负责人正高职称，其中专职研究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

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低于 60%，团队人员人

事关系须在佛山，并仅能参与一个中心。

（五）具备一定的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，有必要的试验

场地、仪器设备、检测工具和工艺装备（不包括生产用设备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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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设备原值应当不低于 200 万元。

二、除基本条件外，企业类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还应具备以下

条件：

（一）单位经营和运行状况良好，负债率小于 60%，可落实

组建经费 200 万元以上。

（二）单位建有专门的研发机构，有持续的研发投入，上一

年度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1%，或不少于 100

万元。

（三）单位拥有专利、农业新品种等知识产权 3项以上，或

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等资格，并在有效期内。

三、除基本条件外，公益类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还应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负责人为正高职称,并己完成两项以上省级科研课题

或一项以上国家级科研课题。

（二）近 3年，团队承担市级以上科研项目（农业）不少于

3项，且 3年内此类项目的经费总额不低于 300 万元。

（三）已获得佛山市级及以上农业行业性平台、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、实验室等。

（四）实验室面积不小于 150 平方米，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

500 万元（现场核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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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认定标准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

抄送: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办、市编办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法制局、佛科院。

佛山市农业局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
